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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理念根植于心
2013年至2015年，温州两级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554

件，审结425件，分别占全省的43.79%和53.59%；激活土地
1888.02亩，激活厂房面积111.47万平方米，化解不良资产
80.21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7年至2012年的5
年间，全市法院总共受理破产案件51件。

“数字变化反映出温州企业面对困境的心态在变
化。”温州中院院长徐建新如是说。相较于之前社会公众
对破产制度功能认识的不足，尚未形成正确的破产保护
理念，鲜有企业选择破产之路，如今经历了借贷风波的阵
痛和金融改革的蝶变，“破产”二字不再是温州企业讳莫
如深的词。

从羞答答到坦荡荡，从企业主“跑路出走”到选择用司
法手段善后和东山再起，变化的背后是温州法院大胆开
拓、勇于担当，为企业破产提供司法保障，转变社会公众对

“破产”偏见的种种努力。全市法院打开大门受理破产案
件；院长一把手做客电视台、走进网络直播间宣传破产保
护理念；策划破产宣传方案、召开媒体恳谈会，争取党政领
导和新闻媒体的全方位支持；开展“百名法官进企业”活
动，组织帮扶法官深入风险企业调研，面向企业发放破产
知识宣传手册；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破产信息发布平台；推
动各地建立破产审判基金等等。

执破衔接维护权益
实践证明，把企业引入司法破产程序，不仅让企业老

板避免了非法追债带来的人身安全威胁，为债务人提供
了司法防护墙，也让债权人、企业员工的利益得到了有效
保障。

“以往，由于对破产的社会调整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
加上较多中小企业的财务账册不规范，甚至涉嫌偷税漏
税，中小企业申请破产的积极性很低。债权人在债务人濒
临破产时，也通常首选抢先申请执行以获得最大利益。”徐
建新说，但是，很多企业是无产可破的“僵尸企业”，很多借
贷纠纷审结后无法执行，导致“僵尸企业”占据的市场资源

依旧得不到释放，债权人权益得不到保障，法律公信力受
到损害。为此，温州法院创造性地提出了执破衔接机制。

鹿城新亚鞋业就是执破衔接机制的受益者。2012年9
月至2013年4月间，24名债权人向温州鹿城区法院起诉要
求新亚鞋业偿还借款，标的额合计1400余万元。在裁定受
理破产申请前，已有多名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在对新亚
鞋业的厂房以及股东提供担保的房屋进行评估后，法院发
现该企业已经资不抵债，遂动员债权人、债务人申请破产
清算，引导其申请破产。

鹿城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依法裁定受理新亚鞋业
破产清算一案后，经过经办法官、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债
务人多方努力，最终以和解结案。该案也是温州地区第一
起成功审结的和解破产案件，从受理到结案，仅花费了42
天时间。通过前期的执破衔接程序到破产阶段的和解程
序，债权人的清偿率从原有的4.53%提高到20%，债权人的
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而债务人公司也免除了数百万元债
务，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2015年，温州两级法院通过执行移送破产程序，共
接收破产案件 113件，进入破产程序88件，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

温州中院副院长潘光林说：“在处理一些破产案件的
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极少数企业及其投资人、高管通过
非法侵占财产、混同公司财产、虚假交易等手段大肆转移
破产企业财产，到宣告破产时企业已成为一个‘空壳’，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此，我们充分发挥
破产程序功能，揭露这些逃废债行为，并追究责任人员的
民事、刑事责任，促使企业规范退出。”

2015年，温州两级法院共受理涉嫌逃废债的破产关联
案件260件，审结242件，涉案标的额2.256亿元，追回破产
企业资产1.5亿元。

简化审理提速增效
“从以往全国法院审结的破产案件来看，破产案件的

平均审理周期都要两三年，长达十几年并不罕见。对企业
而言，耗时耗力的司法破产程序，让人望而却步；对法院来
说，企业破产案件审理周期长、难度大、事务性工作繁重，
也是横在商事审判中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对社会来讲，
破产程序每延长一天，待清偿财产的有形损耗、无形损耗
和流失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徐建新说。

破解司法破产程序繁琐的困局势在必行。为此，温州
两级法院大胆利用温州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独特优势，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破产案件简化审理程序。
2013年3月27日，温州中院出台了《关于试行简化破产案

件审理程序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试行简化审理程序案
件一般应在裁定受理后6个月内审结；对其中无任何财产
且可以向债务人或其负责人、股东直接送达相关文书的破
产案件，一般在裁定受理后3个月内审结；普通破产案件平
均审限从原有的400多天压缩至193.2天。

温州市派克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已经停止经营多年
的“僵尸企业”，但却一直关而不清、倒而不破，债权债务关
系长期悬搁。鹿城法院在受理了该公司的破产清算案后，
经办法官到工商局查找股东信息，联系到股东后，获知该
公司的财产、账册均已灭失。了解到情况后，鹿城法院在
法定最短期限内召开债权人会议，并在3天内宣告企业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全案从立案到结案仅用时38天，这也
创造了温州法院审结破产清算案件用时的最短纪录。

主动对接各方联动
为有效应对破产案件大量涌入带来的挑战，2015年5

月，温州中院增设专门的破产案件审判庭，并积极推动基
层法院全面设立审理破产案件的专门合议庭，建立破产
案件集中审理机制，推进破产案件的精细化、集约化、专
业化审理。截至目前，共有5个基层法院设立专门的破产
审判庭。

破产审判工作，不能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法院主动
对接社会各方力量，全力优化破产审判工作环境。2014年
6月23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企业破产处置工作联席会
议，召集了市银监分局、市国税局、市住建局、市国土资源
局、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法院近年来在企业破产
处置过程中遇到的需要多方协助解决的问题进行协商处
理，就破产税费的减免、税收债权的申报、不良信用黑名单
删除、违规厂房市场化处理、破产企业财产移交、工商注销
登记、涉违章车辆过户等问题达成共识。并于同年7月9
日，正式出台《企业破产处置工作联席会议纪要》，强化政
府对企业破产审判工作的公共服务职能。

温州中院还联合经信委等相关部门，搭建企业破产重
整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破产重整企业相关信息
和法院破产案件审理情况。

同时，为加大破产审判保障工作，温州中院推动两级
财政设立了共计高达900万元的破产援助专项资金，并成
立由破产审判、司法行装、司法鉴定、纪检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参加的破产专项资金审批小组，规范和保障无产可破案
件管理人报酬的支付。截至2015年12月份，全市两级法院
共向管理人支付相关费用及报酬221.7万元，有效提高了管
理人履职的积极性，不再有后顾之忧的破产审判工作进展
得越发顺利流畅。温州中院召开债权人大会

温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成立

让让““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破茧重生破茧重生
温州法院温州法院先行先试先行先试的破产审判走出困局的破产审判走出困局

通讯员 温萱

温州作为改革的排头兵、民营经济的集聚地，由
于经济“寒潮”的波及，一些民企措手不及，陷入“垂死
挣扎”的境地。

温州法院勇于担当，积极探索和尝试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的新举措和新方法，在打开大门受理案件、完
善破产审判机制、创新破产审理模式、强化破产审判
保障、深化逃废债行为规制、创新财产处置方式等方
面开拓创新、先行先试，扎实推进破产案件审理方式
改革，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
社会稳定作用，让“僵尸企业”破茧重生，最大限度地
利用了企业优质资产，为推动温州经济转型升级和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